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配合做好建筑施工输电线路保护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上月中旬，我区一在建房地产工程项目，因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施工水泥泵车触碰到附近220kV输电线路引起线路跳闸，造成了电力线路损伤和停电损失，严重影响了佛山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社会正常用电。
　　输电线路发生外力破坏跳闸时，在巨大的短路电流作用下，可能导致故障点附近发生民众群死群伤事故和财产损失。同时，输电线路作为电网电能输送骨干，一旦跳闸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我局就配合供电部门做好建筑施工电力设施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54条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7条的规定，进入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施工时，必须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施工单位要加强人员的安全教育，在高压线路附近施工时，务必提前向供电部门提交施工方案并经审查通过后方可施工，现场人员应自觉遵守电力法规及听从供电人员的安全建议，防范于未然。
　　二、施工单位要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对进入工地红线范围的第三方等外来人员要做好安全交底和安全提醒。在邻近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前要通过95598电话知会供电部门，供电部门运行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邻近输电线路的作业施工进行现场评估并提出防范措施，必要时将进行全过程现场安全监护，及时消除危险点，达到施工人身安全和电网安全的双赢局面。
　　三、鉴于输电线路发生外力破坏的严重后果，一旦发生输电线路财产损失和供电损失，供电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对肇事追究法律责任和经济索赔。
各镇（街道）和区安监站要将本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所有在建工地，同时结合日常巡查，强化宣传教育，督促工地配合供电部门做好输电线路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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